内蒙古自治区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施装备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试点实施方案
为加快我区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建设，支持农机创新产品推广应用，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8号）等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目标
充分发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导向作用，加快推广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施装备，提高粮食产后处理社会化服务水平，进一步降低粮食产后损失，实现提质增效和农牧民增收，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补贴产品
（一）补贴产品品目
补贴产品为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施装备（以下简称“成套设施装备”），具体分类、分档《内蒙古自治区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施装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额一览表》（见附件1）。

（二）补贴产品条件

1.合规性。成套设施装备达到《内蒙古自治区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施装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建设规范（试行）》（见附件2）中的基本配置和参数要求，其结构、材质、性能、建设安装、竣工验收等方面不低于国家、行业、团体和企业标准规定的要求，且不包括泥土、砖瓦、砂石料、钢筋混凝土等建筑材料修砌的地基、墙体等。被国家质检部门产品质量抽查中不合格的产品不得作为补贴产品。产品合规性应由有资质的第三方提供企业产品合规性证明意见。第三方资质条件：从事农林行业（农业工程）设计、咨询、鉴定、造价、监理等相关业务工作2年及以上，并且具有农林行业（农业工程）设计乙级以上设计资质的单位或工程监理专业机构。
2.先进性。成套设施装备或其主要组成部分应拥有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以及省级以上科技成果鉴定（评价证明）之一。

3.适用性。成套设施装备应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有1个及以上实地应用单位或个人，提供成套设施装备建设单（设施设备明细）和应用证明，应用证明由实地应用的个人签字或单位盖章，应有联系人及电话以备核实。
（三）补贴产品生产企业条件

参与试点的企业原则上由烘干设备生产企业为主体，且应具备以下条件：

1.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括相关补贴产品的生产、经营等相关内容。

2.自愿申请将其产品列入补贴试点范围，承担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相应责任和义务，并履行企业在产品质量、售后服务、退换货及纠纷处理等方面的责任义务。

3.生产企业应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能够生产成套设施装备或主要设备，具备与成套设施装备制造、安装、售后服务相适应的能力，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4.保证生产或所选设备均为出厂新品，保证其质量、性能指标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要求。对选配设备生产企业的产品进行管理、监督并负主体责任。
5.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6.配合核验和抽查，进行用户培训（重点内容包括设备操作、安全规程、维护保养等），并形成培训记录。
三、试点区域和补贴对象
成套设施装备的购置与应用补贴试点在全区范围内实施。

补贴对象为自治区境内从事农牧业生产的个人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其中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含牧民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农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牧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的组织。补贴对象不包括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员。

    已享受财政贴息政策，不得享受成套设施装备的购置与应用补贴。
四、资金规模和补贴标准
（一）资金规模。我区从年度中央财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总规模中安排3000万元，用于成套设施装备农机新产品购置与应用补贴试点。试点补贴资金自治区不再单独分解，原则上用完即止。

（二）补贴标准。成套设施装备实行定额补贴，各分档补贴限额见附件1。

五、试点期限和补贴套数要求

成套设施装备购置与应用补贴试点期限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实施。补贴套数要求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最新政策执行。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六、操作流程

成套设施装备购置与应用补贴试点工作按照“先建设使用、后验收补贴”的程序，建设完成使用一段时期后方可兑付补贴的方式操作。

（一）企业投档。按照企业条件和产品条件，通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产品自主投档平台投档并提交相关资料。企业应对投档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二）购机者申请。申请人填写《内蒙古自治区成套设施装备购置备案表》（见附件3），向当地旗县农牧部门申请备案，并提交有关备案资料（见附件4）。旗县农牧部门初审备案事项，根据本地资金规模情况，按照备案先后顺序确定购机者，并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建设备案不通过的申请人，旗县农牧部门应书面告知申请人。

（三）自主购机。购机者自主选择在我区自主投档通过的成套设施装备。对交易行为真实性、有效性和可能发生的纠纷承担法律责任。在竣工验收合格后，携带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发票原件、建设合同、施工图纸等资料向当地旗县农牧部门提出结算申请。

（四）组织核验。购机者验收合格后，向当地旗县农牧部门申请核验，并提交有关备案资料（见附件4）。旗县农牧部门在收到购机者申请后，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照《内蒙古自治区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施装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额一览表》和《内蒙古自治区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施装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建设规范（试行）》中有关技术配置参数要求开展资料和现场核验，并由第三方出具核验报告。第三方资质条件：从事农林行业（农业工程）设计、咨询、鉴定、造价、监理等相关业务工作2年及以上，并且具有农林行业（农业工程）设计乙级以上设计资质的单位或工程监理专业机构。

（五）资金兑付。对已经验收通过的，由旗县农牧部门向旗县财政部门提出结算申请。因资金不足或加强监管等原因需要延期兑付的，应告知购机者。补贴申领原则上当年有效，因当年财政补贴资金规模不足、办理手续时间紧张等无法享受补贴的，可在下一个年度优先兑付。

七、实施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实施成套设施装备购置与应用补贴试点是支持农机创新产品的重要举措。各级农牧、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保障，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要求，公开、公平、公正履行职责，规范高效开展工作。自治区农牧部门根据各地补贴试点实施情况，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适时对各地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抽查，并对抽查中发现问题按有关规定及时进行处理。

（二）严格落实责任。各级农牧、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开展工作，认真履行职责，规范实施补贴政策，切实保障服务对象的权益。参与成套设施装备购置与应用补贴试点的生产企业，应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的有关规定，规范生产经营行为，主动承担产品质量、售后服务、退换货及纠纷处理等方面的主体责任。

（三）强化监督管理。试点实施地区要按照本方案和《内蒙古自治区2021—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要求，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监管强化纪律约束的通知》（内农牧机发〔2019〕216号）和《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内农牧规发〔2017〕9号）等规定，对实施过程的各环节加强监督管理，密切跟踪试点产品市场情况，切实落实好风险防控责任和异常情形报告制度。对虚假申报、以次充好、套取补贴等违规行为一经核实，严肃处理。

附件：1.内蒙古自治区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施装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额一览表

2.内蒙古自治区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施装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建设规范（试行）

3.内蒙古自治区成套设施装备购置备案表

4.成套设施装备购置与应用补贴试点实施各阶段提供资料清单（参考）
附件1
内蒙古自治区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施装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额一览表
	机具

大类
	机具

小类
	机具

品目
	分档名称
	基本配置和参数
	中央

财政

补贴额（元）
	自治区

财政

补贴额（元）
	备注

	粮油糖初加工机械
	粮食初加工机械
	其他粮食初加工机械
	100t/日-200t/日连续式粮食烘干成套设备
	100t/日≤日处理量（玉米）＜200t/日。其中：日处理量（玉米）为100t/日的连续式粮食烘干成套设备，应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施装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建设规范（试行）》中粮食烘干中心建设类型分级为Ⅰ型的建设要求和技术指标，本档次内其他日处理量（玉米）的连续式粮食烘干成套设备，所有分项设备应与企业明示的烘干能力相匹配。日处理量（玉米）为100t/日的连续式粮食烘干成套设备，其基本配置和参数包括固定式电子衡器（额定载荷100t）、提升机（提升量≥15t/h）、烘前仓（容量≥150t）、连续式干燥机（日处理量100t）、烘后仓（容量≥150t）、电气控制系统、除尘系统、热风炉间等。
	210000
	0
	新增品目

	粮油糖初加工机械
	粮食初加工机械
	其他粮食初加工机械
	200t/日-300t/日连续式粮食烘干成套设备
	200t/日≤日处理量（玉米）＜300t/日。其中：日处理量（玉米）为200t/日的连续式粮食烘干成套设备，应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施装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建设规范（试行）》中粮食烘干中心建设类型分级为Ⅱ型的建设要求和技术指标，本档次内其他日处理量（玉米）的连续式粮食烘干成套设备，所有分项设备应与企业明示的烘干能力相匹配。日处理量（玉米）为200t/日的连续式粮食烘干成套设备，其基本配置和参数包括固定式电子衡器（额定载荷100t）、提升机（提升量≥30t/h）、烘前仓（容量≥300t）、连续式干燥机（日处理量200t）、烘后仓（容量≥300t）、电气控制系统、除尘系统、热风炉间等。
	280000
	0
	新增品目

	粮油糖初加工机械
	粮食初加工机械
	其他粮食初加工机械
	300t/日-500t/日连续式粮食烘干成套设备
	300t/日≤日处理量（玉米）＜500t/日。其中：日处理量（玉米）为300t/日的连续式粮食烘干成套设备，应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施装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建设规范（试行）》中粮食烘干中心建设类型分级为Ⅲ型的建设要求和技术指标，本档次内其他日处理量（玉米）的连续式粮食烘干成套设备，所有分项设备应与企业明示的烘干能力相匹配。日处理量（玉米）为300t/日的连续式粮食烘干成套设备，其基本配置和参数包括固定式电子衡器（额定载荷100t）、提升机（提升量≥45t/h）、烘前仓（容量≥450t）、连续式干燥机（日处理量300t）、烘后仓（容量≥450t）、电气控制系统、除尘系统、热风炉间等。
	370000
	0
	新增品目

	粮油糖初加工机械
	粮食初加工机械
	其他粮食初加工机械
	500t/日及以上连续式粮食烘干成套设备
	日处理量（玉米）≥500t/日。其中：日处理量（玉米）为500t/日的连续式粮食烘干成套设备，应符合《内蒙古自治区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施装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建设规范（试行）》中粮食烘干中心建设类型分级为Ⅳ型的建设要求和技术指标，本档次内其他日处理量（玉米）的连续式粮食烘干成套设备，所有分项设备应与企业明示的烘干能力相匹配。日处理量（玉米）为500t/日的连续式粮食烘干成套设备，其基本配置和参数包括固定式电子衡器（额定载荷100t）、提升机（提升量≥75t/h）、烘前仓（容量≥750t）、连续式干燥机（日处理量500t）、烘后仓（容量≥750t）、电气控制系统、除尘系统、热风炉间等。
	500000
	0
	新增品目


附件2
内蒙古自治区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施装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建设规范（试行）
前 言

按照“绿色环保、安全高效、先进适用”的总体要求，加快提升内蒙古自治区粮食产后干燥机械化水平，助力粮食减损保质增收，特制定本规范。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粮食烘干中心的术语和定义、工艺流程、建设要求、成套设备配置及投资估算、安全与环保、安装与调试和使用验收等的基本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粮食加工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所使用的粮食烘干中心建设和验收，改（扩）建可参照执行。

本规范粮食作物主要为玉米。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353 玉米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4053.1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1部分:钢直梯
GB 4053.3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3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总则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 15577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17440 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 19517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22 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范
GB/T 7723 固定式电子衡器
GB/T 10595 带式输送机
GB/T 12706 《额定电压1kV(Um=1.2kV)到35kV(Um=40.5kV)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
GB/T 16714 连续式粮食干燥机
GB/T 21017 玉米干燥技术规范
GB/T 23821 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
GB/T 26893 粮油机械 圆筒初清筛
GB/T 37519 粮油机械 斗式提升机
NY 2802 谷物干燥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NY/T 2844 双层圆筒初清筛
JB/T 9800 装配式金属筒仓
JB/T 10216 电控配电用电缆桥架
TSG ZB001 燃油(气)燃烧器安全技术规则
NB/T 34040 小型生物质热风炉技术条件
农机鉴推〔2021〕18号烘干机（塔）房建设工作指引（试行）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粮食烘干中心

按一定的规模建设，可完成湿谷称重、清选、烘干、暂存等作业的工程项目。一般由汽车衡（地磅）、清选设备、暂存仓、干燥机和输送设备等成套设备与干燥机（塔）房、除尘室、配电室、热风炉间、办公用房和检化验室等设施用房所组成。

 烘干中心规模

根据粮食干燥机处理量来划分烘干中心规模。粮食干燥机分为循环式和连续式两种，循环式干燥机处理量按单批次处理湿谷重量计算，连续式干燥机处理量按日烘干湿谷重量计算。
 日处理量
按连续式粮食干燥机一日内所能烘干的湿谷重量，单位为吨。
 烘干中心成套设备

完成湿谷称重、清选、烘干、暂存等作业的主要设施设备及附属设施设备的统称。一般包括称重、清选、暂存、烘干等分项成套设备。

 称重成套设备

对粮食进行整车称重的衡器，又称为汽车衡（地磅），主要由承载器、称重显示仪表、称重传感器等零部件组成。

 粮食清选成套设备

去除粮食中杂质的成套设备，主要包括卸粮斗、地坑格栅、提升机、初清筛等设备。

 粮食烘干成套设备

实现粮食烘干作业的成套设备，主要包括粮食干燥机主体及配套的热源、进料输送机（提升机、刮板输送机、皮带输送机）、电控系统等设备。

 烘前暂存成套设备

粮食烘干前用于湿谷暂存的成套设备，主要包括钢板仓、提升机及塔架、出料皮带输送机、流粮管、通风系统等设施设备。

 烘后暂存成套设备

粮食烘干后用于干粮暂存的成套设备，主要包括钢板仓、提升机及塔架、出料皮带输送机、通风系统等设施设备。

 除尘成套设备
对烘干中心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粉尘进行集中处理的成套设备，主要包括风机、除尘器、管网、集尘罩等设备。
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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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粮食烘干中心工艺流程
建设要求

建设规模

5.1.1 建设规模

粮食烘干中心应具备一定的规模，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粮食产地烘干现状与需求，按照规模适度、充分利用的原则，以连续式干燥机日处理量作为烘干中心规模的确定依据，共提出四种烘干中心建设规模。干燥机烘干能力按照粮食为玉米、平均降水幅度为15%、工作环境温度为-20℃、每天烘干作业时间为20小时计算。建设类型具体见表1。

表1  粮食烘干中心建设类型分级情况表

	烘干方式
	连续式

	建设规模
	Ⅰ型
	Ⅱ型
	Ⅲ型
	Ⅳ型

	日处理量
	100t 
	200t 
	300t 
	500t 


5.1.2 热源燃料

热源燃料主要包括生物质，也可是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

5.1.3 主要技术指标

粮食烘干中心规模及技术参考指标具体见表2。

表2  粮食烘干中心规模及技术参考指标

	序号
	规模指标
	Ⅰ型
	Ⅱ型
	Ⅲ型
	Ⅳ型

	1
	日处理量
	100t 
	200t 
	300t 
	500t 

	2
	烘干中心（不含汽车衡）占地面积（㎡）
	1050（750）
	1300（820）
	1600

（960）
	1900（1300）

	3
	热风炉间面积
（㎡）
	120

（72）
	180

（72）
	180

（90）
	216

（144）

	4
	成套设备总功率（kW）
	≤100（90）
	≤160（140）
	≤250（220）
	≤380（320）

	5
	服务面积(亩)
	约10000
	约20000
	约30000
	约50000


注：1.表格中（）内为采用天然气热风炉时的相关数值。
2.服务面积按烘干作业时间60天进行估算。

主要烘干设施建筑结构

5.2.1 热风炉间
用于放置干燥机热源，包括燃气热风炉或生物质热风炉，以及附属电器控制系统、堆放少量的燃料等，同时起到保温避雨等作用的设施。热风炉间建设宜符合农机鉴推〔2021〕18号烘干机（塔）房建设工作指引（试行）中的规定，采用轻钢屋架，屋顶铺设彩钢板，夹心彩钢板墙面。
主要性能指标

5.3.1 原粮粮食
除水分按烘干前的实际值外，玉米其他质量指标应符合GB 1353或GB/T 21017规定。
水分差大于3%的玉米应分别暂存，分别干燥，同一批干燥的玉米水分不均匀度≤3%。干燥前玉米应进行清选处理，含杂率≤2%。
5.3.2 主要性能指标

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GB/T 16714和GB/T 21017规定，见表3。

表3  粮食烘干中心主要性能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内容

	一、连续式干燥机

	1
	处理量                   t/日
	达到规定的规模要求

	2
	玉米单位耗热量          kJ/kg
	≤8000

	3
	烘干不均匀度             %
	降水幅度≤5%
	≤1.0

	
	
	降水幅度＞5%，≤10%
	≤1.5

	
	
	降水幅度＞10%
	≤2.0

	4
	玉米破碎率增加值         %
	≤0.5

	5
	玉米热损粒               %
	≤0.2

	6
	明显变色粒增值           %
	≤2

	7
	玉米裂纹率增加值
	降水幅度≤5%
	≤15

	
	
	降水幅度＞5%，≤10%
	≤20

	
	
	降水幅度＞10%
	≤25

	二、其它品质指标

	1
	色泽、气味
	正常

	2
	苯并（a）芘增加值        μg/kg
	≤5

	3
	脂肪酸值增值（以KOH计）g/100g
	≤3

	4
	出机粮食温度             ℃
	≤8（环境温度≤0℃）

	
	
	≤环境温度+8（环境温度＞0℃）

	5
	粮食生活力的生化测定
	不低于干燥前

	6
	容重                     g/L
	不低于干燥前


选址及总平面要求

5.4.1 选址要求

5.4.1.1 应符合国家和当地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

5.4.1.2 场地面积应满足生产、生活及发展的需要，远离居民区（距民用建筑≥25m）并位于居民区及公共建筑最大频率风向下风侧。

5.4.1.3 宜建设在粮食种植基地附近，应确保有稳定可靠的粮源、便于就近收购粮食，并具有相应规模的粮食储备量或中转量。
5.4.1.4 应具有便利和经济的交通运输条件，具备可靠、适用、经济的供电、消防用水、供热、通讯等外部协作条件。

5.4.1.5 应远离污染源及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生产或存放的场所，符合国家及地方防爆、防火、防尘、环保、卫生及安全生产要求。

5.4.1.6 具有良好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地势应相对平坦、开阔、不低于周边基础高度，避免洪水、潮水或内涝威胁。不宜选择在抗震设防为8度以上的地震区，应避开泥石流、滑坡、洪涝等直接危害地段以及IV级自重湿陷性黄土和III级膨胀土等工程地质条件不良区。

5.4.1.7 应避开高压线、地下光缆、电缆、输油输气管道等设施。

5.4.2功能分区

5.4.2.1 烘干中心可分为原粮称重检测、清选、烘干、烘前烘后暂存等主要生产区域和除尘、配电、燃料存储等辅助设施区域等，还可根据场区情况设置办公区和生活区。

5.4.2.2 烘干中心应做到功能分区明确、工艺流程简捷、布局紧凑合理，物流人流顺畅、确保操作安全便捷。

5.4.2.3 配电设施应靠近负荷较大的烘干区、靠近厂区边缘且输电线路进出方便的位置，宜布置在场区地势较高的位置，不得布置在有强烈振动的设备附近。
5.4.2.4 燃料间位置与各设施间的消防应符合GB 50016的要求。
5.4.2.5 场区应设计有环通道路和回车场。

 成套设备布局

5.5.1 本规范中烘干中心成套设备布局以生物质热风炉和天然气热风炉为热源进行布局。布局图中提供了附属设施热风炉间的建议尺寸。
5.5.2 成套设备布局

5.5.2.1 Ⅰ型粮食烘干中心

Ⅰ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立面布置参考图（生物质）立面布置、平面布局及侧向视图分别见附录B的B.1、B.2、B.3。
Ⅰ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立面布置参考图（天然气）立面布置、平面布局及侧向视图分别见附录B的B.4、B.5、B.6。
5.5.2.2 Ⅱ型粮食烘干中心
Ⅱ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立面布置参考图（生物质）立面布置、平面布局及侧向视图分别见附录B的B.7、B.8、B.9。
Ⅱ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立面布置参考图（天然气）立面布置、平面布局及侧向视图分别见附录B的B.10、B.11、B.12。
5.5.2.3 Ⅲ型粮食烘干中心
Ⅲ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立面布置参考图（生物质）立面布置、平面布局及侧向视图分别见附录B的B.13、B.14、B.15。
Ⅲ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立面布置参考图（天然气）立面布置、平面布局及侧向视图分别见附录B的B.16、B.17、B.18。
5.5.2.4 Ⅳ型粮食烘干中心
Ⅳ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立面布置参考图（生物质）立面布置、平面布局及侧向视图分别见附录B的B.19、B.20、B.21。
Ⅳ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立面布置参考图（天然气）立面布置、平面布局及侧向视图分别见附录B的B.22、B.23、B.24。
成套设备配置及投资估算

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总体投资估算
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总体投资估算见表4。
 表4  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总体投资估算      万元
	设备名称
	Ⅰ型
	Ⅱ型
	Ⅲ型
	Ⅳ型

	称重系统
	9.0
	9.0
	9.0
	9.0

	原粮清选系统
	9.7
	9.9
	11.0
	12.9

	烘前暂存系统
	17.4
	23.7
	32.0
	46.3

	烘干

系统
	生物质热风炉
	47.9
	63.6
	83.7
	119.2

	
	燃气热风炉
	34.7
	53.0
	68.4
	85

	烘后暂存系统
	17.4
	23.7
	32.0
	46.3

	电气控制系统
	5.6
	6.4
	7.5
	8.3

	除尘系统
	13.1
	15.3
	18.5
	22.5

	附属设施
	生物质热风炉间
	12.0
	18.0
	18.0
	21.6 

	
	燃气热风炉间
	5.8
	5.8
	7.2
	11.5

	投资合计
	生物质热风炉
	132.1
	169.6
	211.7
	286.1

	
	燃气热风炉
	112.7
	146.8
	185.6
	241.8


注：1.烘干中心成套设备投资以2023年价格估算。
6.2 不同规模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配置及投资估算
6.2.1 Ⅰ 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配置及投资估算见附录A表A.1。
6.2.2 Ⅱ 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配置及投资估算见附录A表A.2。
6.2.3 Ⅲ 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配置及投资估算见附录A表A.3。
6.2.4 Ⅳ 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配置及投资估算见附录A表A.4。
安全与环保

安全性要求

7.1.1 烘干中心所选设备应符合各自现行有效标准要求，详见附录A。
7.1.2 电气控制应满足设计值和安全规范的要求，电气控制柜应采取防尘措施或放置于独立的控制室。电气控制系统及粉尘防爆安全应符合GB 17440的规定。
7.1.3 电器元件质量、型号、规格必须符合国家CCC标准要求。

7.1.4 干燥机控制系统应设置过载和漏电保护装置。

7.1.5 烘干中心在电气功能设计上要具备手动、自动两种功能，且可实现转换。

7.1.6 应能进行设备顺序起停，并具备电器连锁功能，有故障报警、指示灯。

7.1.7 干燥机控制系统应设置温度自动控制和超温报警装置。

7.1.8 装设的钢梯、扶手、护栏和平台等及防护装置应符合GB 4053.1和GB 4053.3的规定，护栏高度应≥1100mm，距离地面3000mm以上的爬梯应安装护栏。

7.1.9 采用燃油、燃气为燃料时，燃烧器应设置自动点火装置和熄火自动切断油、气路的装置及地震自动熄火装置。

7.1.10 采用天然气为热源，天然气系统应安装气体流量表等，天然气管道系统、储气瓶组与减压装置等应由燃气公司（部门）指派专业人员安装，且通过消防安全验收。采用电力热源，应符合电力相关部门要求。
7.1.11 专用蒸汽锅炉应安装安全阀、压力表、温度表、流量计和高低水位自动报警装置等，且应经国家授权的锅炉检验机构检验合格。

7.1.12 干燥机单体顶部应设置防止操作人员坠落的安全防护网或防护栅栏。

7.1.13 外露运动件及风机进风口应安装防护装置，防护装置的结构、安全距离应符合GB/T 23821的规定。

7.1.14有潜在危险的部位应固定永久性安全警示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GB 10396的规定。

7.1.15 烘干中心应在相应位置设置消防安全标志，设置位置应符合GB 15630设置要求，消防安全标志应符合GB 13495.1的规定。

7.1.16 烘干作业现场应配置与燃料相适应的灭火装置。

7.1.17 干燥机（塔）房和除尘室应注意防爆安全，应符合GB 17440和GB 15577规定。

7.1.18 烘前仓与烘后仓应设置防爆口。与粉尘接触的电气设备应采用防爆装置。

环保要求

7.2.1 烘干中心操作室噪声不超过70dB（A）；工作环境噪声不超过85dB（A）；风机处不超过92dB（A）。其他区域参照参照GB 3096和GB 12348执行。

7.2.2 烘干中心宜配置除尘设备及管网，在卸粮坑、初清筛、干燥机排粮口、输送机卸料口和提升机进料口等设置吸尘点，吸出的粉尘能集中收集和清理，不造成二次污染。烘干中心作业场所空气中粉尘浓度室内不超过10mg/m³；室外不超过15mg/m³。

7.2.3 使用热风炉的颗粒物排放浓度、烟气黑度、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汞及其化合物的排放浓度应符合GB 13271的要求。

7.2.4 干燥机、初清筛和提升机等设备的润滑部位不应有渗、漏油现象。

安装与调试

安装

8.1.1 按成套设备基础图的要求进行水泥地面或设备基础施工，基础应平整坚固，载荷满足设备需求。安装前应检查水泥地基、设备基础是否达到基础图要求。

8.1.2 按照成套设备总图以及安装要求依次进行设备安装。

8.1.3 提升机和干燥机安装应确保垂直竖立，提升机运转时不应出现皮带跑偏现象。

8.1.4 将控制柜安放在方便操作的位置，通过桥架与电缆线连接各设备，再进行空运转试车。

调试

8.2.1 成套设备安装完毕后，应按照说明书的规定，对每台单机进行空载调试。

8.2.2 单机空载调试完成后，再进行联机调试，重点对上下游设备的互锁关系进行调试。

8.2.3 联机调试完成后，应进行负载调试，操作应符合标准GB/T 21017规定，保障成套设备生产能力和烘干后粮食品质符合表3的规定。

8.2.4负载调试完成后，应进行不少于一周的试运行；试运行结束后可以进行验收环节。

验收

 在成套设施装备安装调试完成后，建设单位自行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竣工验收。
 在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自主向县级农机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由农机主管部门按照政策实施规定开展验收，验收内容参见附录C：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建设项目验收表。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不同规模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配置及投资估算表
A.1 Ⅰ 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配置及投资估算表
	设备名称
	数量
	价格（万元）
	功率（kW）
	技术要求
	引用标准

	
	
	单价
	合计
	单项
	合计
	
	

	一、称重系统
	

	固定式电子衡器
	1套
	9.00 
	 9.00 
	0.01 
	0.01 
	额定载荷100t，主要包括承载器、称重显示仪表、称重传感器等零部件，灵敏度：2.0±0.002MV/V，综合误差：±0.02%F.S，0.03%F.S。
	GB/T 7723 固定式电子衡器

	二、原粮清选系统
	

	卸粮斗
	1个
	2.4 
	2.4
	
	
	3000×3000×3000，采用钢板厚度≥3㎜。
	

	1#提升机
	1台
	3.5 
	3.5
	3.0 
	3.0 
	提升量≥15t/h，额定产量工作状态下回流率≤1%，破碎率增值≤0.3%。
	GB/T 37519粮油机械斗式提升机

	初清筛1
	1套
	3.8 
	3.8
	3.0
	3.0 
	处理量≥15t，大杂清除率≥90%，大杂含粮率≤2%，小杂清除率≥60%。
	GB/T 26893 粮油机械 圆筒初清筛
NY/T 2844 双层圆筒初清筛

	三、烘前暂存系统
	

	2#提升机
	1台
	4.2
	4.2
	4.0 
	4.0 
	提升量≥15t/h，额定产量工作状态下回流率≤1%，破碎率增值≤0.3%。
	GB/T 37519粮油机械斗式提升机

	烘前仓
	1座
	11.5
	11.5
	2.2
	2.2
	容量≥150t，室外安装的应采用镀锌钢板制作，应配置高、低料位器，锥底料斗溜角≥45°。
	GB 50322 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范
JB/T 9800 装配式金属筒仓

	1#皮带输送机
	1台
	1.7
	1.7
	3.0 
	3.0 
	输送量≥15t/h，输送过程中无粉尘泄露。
	GB/T 10595 带式输送机

	四、烘干系统
	

	3#提升机
	1台
	4.5
	4.5
	4.0 
	4.0 
	提升量≥15t/h，额定产量工作状态下回流率≤1%，破碎率增值≤0.3%。
	GB/T 37519粮油机械斗式提升机

	连续式干燥机
	1台
	23.4
	23.4
	40.0 
	40.0
	日处理量100t，降水幅度15%，环境温度-20℃。
	GB/T 16714连续式粮食干燥机

	2#皮带输送机
	1台
	1.8
	1.8
	3.0 
	3.0 
	输送量≥15t/h，刮板机输送过程中无粉尘泄露。
	GB/T 10595 带式输送机

	热源
	燃气
	1台
	5
	5
	3.0 
	3.0 
	输出热量120×104kcal/h，热效率≥80%。
	NB/T 34040 小型生物质热风炉技术条件
TSG ZB001 燃油(气)燃烧器安全技术规则

	
	生物质
	1台
	18.2
	18.2
	12.50
	12.5 
	输出热量120×104kcal/h，热效率≥70%。
	

	五、烘后暂存系统
	

	4#提升机
	1台
	4.2
	4.2
	4.0 
	4.0 
	提升量≥15t/h，额定产量工作状态下回流率≤1%，破碎率增值≤0.3%。
	GB/T 37519粮油机械斗式提升机

	烘后仓
	1座
	11.5
	11.5
	2.2
	2.2
	容量≥150t，室外安装的应采用镀锌钢板制作，应配置高、低料位器，锥底料斗溜角≥45°。
	GB 50322 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范
JB/T 9800 装配式金属筒仓

	3#皮带输送机
	1台
	1.7
	1.7
	3.0
	3.0 
	输送量≥15t/h，输送过程中无粉尘泄露。
	
GB/T 10595 带式输送机

	六、电气控制系统
	

	电控柜
	1套
	2.8
	2.8
	
	
	
	GB 19517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电线、电缆、桥架等
	1套
	2.8
	2.8
	
	
	
	GB/T 12706 额定电压1kV到35kV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
JB/T 10216 电控配电用电缆桥架

	七、除尘系统
	

	进出粮除尘设备及管网
	1套
	4.1 
	4.1
	5.5 
	5.5 
	集中收集和清理烘干线上各环节节点处粉尘，不造成二次污染。
	NY 2802 谷物干燥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烟气除尘设备
	1套
	9.0 
	9.0 
	7.5
	7.5
	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应装有烟气除尘设备，烟气达标后排放。
	

	八、热风炉间
	

	生物质热风炉间
	120㎡
	0.10 
	12.0 
	
	
	长12m×宽10m×高5.0m
	烘干机（塔）房建设工作指引

	燃气热风炉间
	72㎡
	0.08
	5.8
	
	
	长12m×宽6m×高4m
	

	合计
	生物质颗粒型
	132.1 
	96.5 
	
	

	
	燃气型
	112.7 
	87.4
	
	


A.2 Ⅱ 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配置及投资估算表
	设备名称
	数量
	价格（万元）
	功率（kW）
	技术要求
	引用标准

	
	
	单价
	合计
	单项
	合计
	
	

	一、称重系统
	

	固定式电子衡器
	1套
	9.0 
	 9.0 
	0.01 
	0.01 
	额定载荷100t，主要包括承载器、称重显示仪表、称重传感器等零部件，灵敏度：2.0±0.002MV/V，综合误差：±0.02%F.S，0.03%F.S。
	GB/T 7723 固定式电子衡器

	二、原粮清选系统
	

	卸粮斗
	1个
	3.1
	3.1
	
	
	3000×3000×3000，采用钢板厚度≥3㎜。
	

	1#提升机
	1台
	3.5
	3.5
	3.0 
	3.0 
	提升量≥30t/h，额定产量工作状态下回流率≤1%，破碎率增值≤0.3%。
	GB/T 37519粮油机械斗式提升机

	初清筛1
	1套
	3.3
	3.3
	3.0 
	3.0
	处理量≥30t，大杂清除率≥90%，大杂含粮率≤2%，小杂清除率≥60%。
	GB/T 26893 粮油机械 圆筒初清筛
NY/T 2844 双层圆筒初清筛

	三、烘前暂存系统
	

	2#提升机
	1台
	6.4
	6.4
	5.5 
	5.5 
	提升量≥30t/h，额定产量工作状态下回流率≤1%，破碎率增值≤0.3%。
	GB/T 37519粮油机械斗式提升机

	烘前仓
	1座
	15.3
	15.3
	2.2
	2.2
	容量≥300t，室外安装的应采用镀锌钢板制作，应配置高、低料位器，锥底料斗溜角≥45°。
	GB 50322 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范
JB/T 9800 装配式金属筒仓

	1#皮带输送机
	1台
	2.0
	2.0
	3.0 
	3.0 
	输送量≥30t/h，输送过程中无粉尘泄露。
	GB/T 10595 带式输送机

	四、烘干系统
	

	3#提升机
	1台
	7.2
	7.2
	7.5
	7.5 
	提升量≥30t/h，额定产量工作状态下回流率≤1%，破碎率增值≤0.3%。
	GB/T 37519粮油机械斗式提升机

	连续式干燥机
	1台
	32.4
	32.4
	82.0 
	82.0 
	日处理量200t，降水幅度15%，环境温度-20℃。
	JB/T 13628 循环式粮食干燥机

	2#皮带输送机
	1台
	1.8
	1.8
	3.0
	3.0 
	输送量≥30t/h，刮板机输送过程中无粉尘泄露。
	GB/T 10595 带式输送机

	热源
	燃气
	1台
	11.6
	11.6
	5.5 
	5.5 
	输出热量240×104kcal/h，热效率≥80%。
	NB/T 34040 小型生物质热风炉技术条件
TSG ZB001 燃油(气)燃烧器安全技术规则

	
	生物质
	1台
	22.2
	22.2
	24.0 
	24.0 
	输出热量240×104kcal/h，热效率≥70%。
	

	五、烘后暂存系统
	

	4#提升机
	1台
	6.4
	6.4
	5.5 
	5.5 
	提升量≥30t/h，额定产量工作状态下回流率≤1%，破碎率增值≤0.3%。
	GB/T 37519粮油机械斗式提升机

	烘后仓
	1座
	15.3
	15.3
	2.2
	2.2
	容量≥300t，室外安装的应采用镀锌钢板制作，应配置高、低料位器，锥底料斗溜角≥45°。
	GB 50322 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范
JB/T 9800 装配式金属筒仓

	3#皮带输送机
	1台
	2.0
	2.0
	3.0 
	3.0 
	输送量≥30t/h，输送过程中无粉尘泄露。
	
GB/T 10595 带式输送机

	六、电气控制系统
	

	电控柜
	1套
	3.2
	3.2
	
	
	
	GB 19517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电线、电缆、桥架等
	1套
	3.1
	3.1
	
	
	
	GB/T 12706 额定电压1kV到35kV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
JB/T 10216 电控配电用电缆桥架

	七、除尘系统
	

	进出粮除尘设备及管网
	1套
	4.8 
	4.8 
	6.0 
	6.0 
	集中收集和清理烘干线上各环节节点处粉尘，不造成二次污染。
	NY 2802 谷物干燥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烟气除尘设备
	1套
	11.5 
	11.5 
	7.5
	7.5
	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应装有烟气除尘设备，烟气达标后排放。
	

	八、热风炉间
	

	生物质热风炉间
	180㎡
	0.1
	18.0 
	
	
	长15m×宽12m×高5.0m
	烘干机（塔）房建设工作指引

	燃气热风炉
	72㎡
	0.08
	5.8
	
	
	长12m×宽6m×高4.0m
	

	合计
	生物质颗粒型
	169.6 
	157.4 
	
	

	
	燃气型
	146.8 
	138.9 
	
	


A.3 Ⅲ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配置及投资估算表
	设备名称
	数量
	价格（万元）
	功率（kW）
	技术要求
	引用标准

	
	
	单价
	合计
	单项
	合计
	
	

	一、称重系统
	

	固定式电子衡器
	1套
	9.0 
	 9.0 
	0.01 
	0.01 
	额定载荷100t，主要包括承载器、称重显示仪表、称重传感器等零部件，灵敏度：2.0±0.002MV/V，综合误差：±0.02%F.S，0.03%F.S。
	GB/T 7723 固定式电子衡器

	二、原粮清选系统
	

	卸粮斗
	1个
	3.3
	3.3
	
	
	3000×3000×3000，采用钢板厚度≥3㎜。
	

	1#提升机
	1台
	4.0
	4.0
	5.5 
	5.5 
	提升量≥45t/h，额定产量工作状态下回流率≤1%，破碎率增值≤0.3%。
	GB/T 37519粮油机械斗式提升机

	初清筛1
	1套
	3.7
	3.7
	5.5 
	5.5
	处理量≥45t，大杂清除率≥90%，大杂含粮率≤2%，小杂清除率≥60%。
	GB/T 26893 粮油机械 圆筒初清筛
NY/T 2844 双层圆筒初清筛

	三、烘前暂存系统
	

	2#提升机
	1台
	7.5
	7.5
	7.5 
	7.5 
	提升量≥45t/h，额定产量工作状态下回流率≤1%，破碎率增值≤0.3%。
	GB/T 37519粮油机械斗式提升机

	烘前仓
	1座
	22.2
	22.2
	3.0 
	3.0 
	容量≥450t，室外安装的应采用镀锌钢板制作，应配置高、低料位器，锥底料斗溜角≥45°。
	GB 50322 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范
JB/T 9800 装配式金属筒仓

	1# 皮带输送机
	1台
	2.3
	2.3
	4.0 
	4.0 
	输送量≥45t/h，输送过程中无粉尘泄露。
	
GB/T 10595 带式输送机

	四、烘干系统
	

	3#提升机
	1台
	7.9
	7.9
	11.0 
	11.0 
	提升量≥45t/h，额定产量工作状态下回流率≤1%，破碎率增值≤0.3%。
	GB/T 37519粮油机械斗式提升机

	连续式干燥机
	1台
	42.8
	42.8
	135.0 
	135.0 
	日处理量300t，降水幅度15%，环境温度-20℃。
	JB/T 13628 循环式粮食干燥机

	2#皮带输送机
	1台
	2.2
	2.2
	4.0 
	4.0 
	输送量≥45t/h，刮板机输送过程中无粉尘泄露。
	GB/T 10595 带式输送机

	热源
	燃气
	1台
	15.5
	15.5
	7.5
	7.5 
	输出热量360×104kcal/h，热效率≥80%。
	NB/T 34040 小型生物质热风炉技术条件
TSG ZB001 燃油(气)燃烧器安全技术规则

	
	生物质
	1台
	30.8
	30.8
	42.0 
	42.0 
	输出热量360×104kcal/h，热效率≥70%。
	

	五、烘后暂存系统
	

	4#提升机
	1台
	7.5
	7.5
	7.5 
	7.5 
	提升量≥45t/h，额定产量工作状态下回流率≤1%，破碎率增值≤0.3%。
	GB/T 37519粮油机械斗式提升机

	烘后仓
	1座
	22.2
	22.2
	3.0 
	3.0 
	容量≥450t，室外安装的应采用镀锌钢板制作，应配置高、低料位器，锥底料斗溜角≥45°。
	GB 50322 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范
JB/T 9800 装配式金属筒仓

	3#皮带输送机
	1台
	2.3
	2.3
	4.0 
	4.0 
	输送量≥45t/h，输送过程中无粉尘泄露。
	GB/T 10595 带式输送机

	六、电气控制系统
	

	电控柜
	1套
	3.5 
	3.5
	
	
	
	GB 19517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电线、电缆、桥架等
	1套
	3.0
	3.0 
	
	
	
	GB/T 12706 额定电压1kV到35kV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
JB/T 10216 电控配电用电缆桥架

	七、除尘系统
	

	进出粮除尘设备及管网
	1套
	5.0
	5.0
	7.5 
	7.5 
	集中收集和清理烘干线上各环节节点处粉尘，不造成二次污染。
	NY 2802 谷物干燥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烟气除尘设备
	1套
	13.0
	13.5
	7.5
	7.5
	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应装有烟气除尘设备，烟气达标后排放。
	

	八、热风炉间
	

	生物质热风炉间
	180㎡
	0.10 
	18.0 
	
	
	长18m×宽10m×高5.0m
	烘干机（塔）房建设工作指引

	燃气热风炉
	90㎡
	0.08
	7.2
	
	
	长15m×宽6m×高4.0m
	

	合计
	生物质颗粒型
	211.7 
	247
	
	

	
	燃气型
	185.6 
	212.5
	
	


A.4 Ⅳ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配置及投资估算表
	设备名称
	数量
	价格（万元）
	功率（kW）
	技术要求
	引用标准

	
	
	单价
	合计
	单项
	合计
	
	

	一、称重系统
	

	固定式电子衡器
	1套
	9.0 
	 9.0 
	0.01 
	0.01 
	额定载荷100t，主要包括承载器、称重显示仪表、称重传感器等零部件，灵敏度：2.0±0.002MV/V，综合误差：±0.02%F.S，0.03%F.S。
	GB/T 7723 固定式电子衡器

	二、原粮清选系统
	

	卸粮斗
	1个
	3.4
	3.4
	
	
	3000×3000×3000，采用钢板厚度≥3㎜。
	

	1#提升机
	1台
	4.8
	4.8
	7.5 
	7.5 
	提升量≥75t/h，额定产量工作状态下回流率≤1%，破碎率增值≤0.3%。
	GB/T 37519粮油机械斗式提升机

	初清筛1
	1套
	4.7
	4.7
	7.5 
	7.5 
	处理量≥75t，大杂清除率≥90%，大杂含粮率≤2%，小杂清除率≥60%。
	GB/T 26893 粮油机械 圆筒初清筛
NY/T 2844 双层圆筒初清筛

	三、烘前暂存系统
	

	2#提升机
	1台
	9.6
	9.6
	11.0 
	11.0 
	提升量≥75t/h，额定产量工作状态下回流率≤1%，破碎率增值≤0.3%。
	GB/T 37519粮油机械斗式提升机

	烘前仓
	1座
	34.1
	34.1
	3.0 
	3.0 
	容量≥750t，室外安装的应采用镀锌钢板制作，应配置高、低料位器，锥底料斗溜角≥45°。
	GB 50322 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范
JB/T 9800 装配式金属筒仓

	1#皮带输送机
	1台
	2.6
	2.6
	5.5 
	5.5 
	输送量≥75t/h，输送过程中无粉尘泄露。
	GB/T 10595 带式输送机

	四、烘干系统
	

	3#提升机
	1台
	10.0
	10.0
	15.0 
	15.0 
	提升量≥75t/h，额定产量工作状态下回流率≤1%，破碎率增值≤0.3%。
	GB/T 37519粮油机械斗式提升机

	连续式干燥机
	1台
	64.6
	64.6
	206.0 
	206.0 
	日处理量500t，降水幅度15%，环境温度-20℃。
	JB/T 13628 循环式粮食干燥机

	2#皮带输送机
	1台
	2.4
	2.4
	5.5 
	5.5 
	输送量≥75t/h，刮板机输送过程中无粉尘泄露。
	GB/T 10595 带式输送机

	热源
	燃气
	1台
	18.0
	18.0
	7.5 
	7.5 
	输出热量600×104kcal/h，热效率≥80%。
	NB/T 34040 小型生物质热风炉技术条件
TSG ZB001 燃油(气)燃烧器安全技术规则

	
	生物质
	1台
	42.2
	42.2
	69.0 
	69.0 
	输出热量600×104kcal/h，热效率≥70%。
	

	五、烘后暂存系统
	

	4#提升机
	1台
	9.6
	9.6
	15.0 
	15.0 
	提升量≥75t/h，额定产量工作状态下回流率≤1%，破碎率增值≤0.3%。
	GB/T 37519粮油机械斗式提升机

	烘后仓
	1座
	34.1
	34.1
	3.0 
	3.0 
	容量≥750t，室外安装的应采用镀锌钢板制作，应配置高、低料位器，锥底料斗溜角≥45°。
	GB 50322 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范
JB/T 9800 装配式金属筒仓

	3#皮带输送机
	1台
	2.6
	2.6
	5.5 
	5.5 
	输送量≥75t/h，输送过程中无粉尘泄露。
	GB/T 10595 带式输送机

	六、电气控制系统
	

	电控柜
	1套
	4.6
	4.6
	
	
	
	GB 19517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电线、电缆、桥架等
	1套
	3.7
	3.7
	
	
	
	GB/T 12706 额定电压1kV到35kV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
JB/T 10216 电控配电用电缆桥架

	七、除尘系统
	

	进出粮除尘设备及管网
	1套
	6.5
	6.5
	11.0 
	11.0 
	集中收集和清理烘干线上各环节节点处粉尘，不造成二次污染。
	NY 2802 谷物干燥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烟气除尘设备
	1套
	16.0 
	16.0 
	11.0
	11.0
	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应装有烟气除尘设备，烟气达标后排放。
	

	八、热风炉间
	

	生物质热风炉间
	216㎡
	0.10 
	21.6 
	
	
	长18m×宽12m×高5.0m
	烘干机（塔）房建设工作指引

	燃气热风炉间
	144㎡
	0.08
	11.5
	
	
	长24m×宽6m×高4.0m
	

	合计
	燃气型
	286.1 
	375.5 
	
	

	
	生物质颗粒型
	241.8 
	314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不同规模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工艺布置图
B.1  Ⅰ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立面布置参考图（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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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卸粮斗  2.1#提升机  3.初清筛  4.2#提升机  5.烘前仓  6.1#皮带输送机  7.3#提升机  8.连续式干燥机  
14.燃气换热器  15.热风炉间
B.2  Ⅰ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平面布置参考图（生物质）
[image: image3.jpg]A
Eﬁw

«
10000

0009
00021

40500

000LT

00552





9.2#皮带输送机  10.4#提升机  11.烘后仓  12.3#皮带输送机  13.除尘设备及管网
B.3  Ⅰ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侧面布置参考图（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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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Ⅰ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立面布置参考图（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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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卸粮斗  2.1#提升机  3.初清筛  4.2#提升机  5.烘前仓  6.1#皮带输送机  7.3#提升机  8.连续式干燥机  
14.燃气换热器  15.热风炉间
B.5  Ⅰ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平面布置参考图（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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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皮带输送机  10.4#提升机  11.烘后仓  12.3#皮带输送机  13.除尘设备及管网
B.6  Ⅰ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侧面布置参考图（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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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Ⅱ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立面布置参考图（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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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卸粮斗  2.1#提升机  3.初清筛  4.2#提升机  5.烘前仓  6.1#皮带输送机  7.3#提升机  8.连续式干燥机  
14.燃气换热器  15.热风炉间
B.8  Ⅱ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平面布置参考图（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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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皮带输送机  10.4#提升机  11.烘后仓  12.3#皮带输送机  13.除尘设备及管网
B.9  Ⅱ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侧面布置参考图（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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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Ⅱ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立面布置参考图（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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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卸粮斗  2.1#提升机  3.初清筛  4.2#提升机  5.烘前仓  6.1#皮带输送机  7.3#提升机  8.连续式干燥机  
14.燃气换热器  15.热风炉间
B.11  Ⅱ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平面布置参考图（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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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皮带输送机  10.4#提升机  11.烘后仓  12.3#皮带输送机  13.除尘设备及管网
B.12  Ⅱ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侧面布置参考图（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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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Ⅲ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立面布置参考图（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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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卸粮斗  2.1#提升机  3.初清筛  4.2#提升机  5.烘前仓  6.1#皮带输送机  7.3#提升机  8.连续式干燥机  
14.燃气换热器  15.热风炉间
B.14  Ⅲ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平面布置参考图（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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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皮带输送机  10.4#提升机  11.烘后仓  12.3#皮带输送机  13.除尘设备及管网
B.15  Ⅲ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侧面布置参考图（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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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  Ⅲ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立面布置参考图（天然气）
[image: image17.jpg]0005¢

00023
o000 |
=
=
=2
W
-
= X
S g AN B S { A3

T

wl
=+ j





1.卸粮斗  2.1#提升机  3.初清筛  4.2#提升机  5.烘前仓  6.1#皮带输送机  7.3#提升机  8.连续式干燥机  
14.燃气换热器  15.热风炉间
B.17  Ⅲ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平面布置参考图（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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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皮带输送机  10.4#提升机  11.烘后仓  12.3#皮带输送机  13.除尘设备及管网
B.18  Ⅲ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侧面布置参考图（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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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  Ⅳ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立面布置参考图（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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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卸粮斗  2.1#提升机  3.初清筛  4.2#提升机  5.烘前仓  6.1#皮带输送机  7.3#提升机  8.连续式干燥机  
14.燃气换热器  15.热风炉间    
B.20  Ⅳ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平面布置参考图（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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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皮带输送机  10.4#提升机  11.烘后仓  12.3#皮带输送机  13.除尘设备及管网
B.21  Ⅳ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侧面布置参考图（生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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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Ⅳ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立面布置参考图（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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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卸粮斗  2.1#提升机  3.初清筛  4.2#提升机  5.烘前仓  6.1#皮带输送机  7.3#提升机  8.连续式干燥机  
14.燃气换热器  15.热风炉间    
B.23  Ⅳ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平面布置参考图（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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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皮带输送机  10.4#提升机  11.烘后仓  12.3#皮带输送机  13.除尘设备及管网
B.24  Ⅳ型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侧面布置参考图（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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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建设项目验收表
C.1 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建设项目验收表
表C.1 粮食烘干中心成套设备建设项目验收表

	类别
	目  录
	内    容

	基本信息

	烘干中心基本信息
	烘干中心名称
	

	
	地址
	

	
	经营主体性质
	合作社□ 家庭农场□ 农机服务中心□ 个人□

	
	申报规模
	Ⅰ型□ Ⅱ型□ Ⅲ型□ Ⅳ型□ Ⅴ型□ Ⅵ型□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负责人姓名
	
	性别
	男□女□
	身份证号
	
	手机号
	

	验收项目

	资料验收
	资料名称
	有    无

	
	*购销合同
	有
	无

	
	
	
	

	
	工商营业执照
	有
	无

	
	
	
	

	
	*购机者发票
	有
	无

	
	
	
	

	
	成套设备（包括单机）说明书
	有
	无

	
	
	
	

	
	售后服务承诺书
	有
	无

	
	
	
	

	工

程

验

收
	设施名称
	建筑形式
	建筑面积（㎡）

	
	热风炉间
	
	

	
	除尘室
	
	

	成

套

设

备

主     要     单     机              验     收
	设备名称
	对照实物
	数  量
	技术指标

	
	固定式电子衡器
	有
	无
	设计数量
	实际数量
	指标值
	符合/不符合

	
	
	
	
	
	
	
	

	
	初清筛
	有
	无
	设计数
	实际数量
	指标值
	符合/不符合

	
	
	
	
	
	
	
	

	
	提升机
	有
	无
	设计数
	实际数量
	指标值
	符合/不符合

	
	
	
	
	
	
	
	

	
	烘前仓
	有
	无
	设计数
	实际数量
	指标值
	符合/不符合

	
	
	
	
	
	
	
	

	
	皮带输送机
	有
	无
	设计数
	实际数量
	指标值
	符合/不符合

	
	
	
	
	
	
	
	

	
	干燥机
	有
	无
	设计数
	实际数量
	指标值
	符合/不符合

	
	
	
	
	
	
	
	

	
	烘后仓
	有
	无
	设计数
	实际数量
	指标值
	符合/不符合

	
	
	
	
	
	
	
	

	
	配电柜
	有
	无
	
	
	
	不符合

	
	
	
	
	
	
	
	

	生产线加工产品指标验收
	*处理量
	实测数
	符合 / 不符合

	
	
	
	

	
	单位
耗热量
	品种
	实测数
	符合 / 不符合

	
	
	玉米
	
	

	
	烘干不均匀度
	降水
幅度
	实测数
	符合 / 不符合

	
	
	≤5%
	
	

	
	
	＞5%≤10%
	
	

	
	
	＞10%
	
	

	
	热风温度

波动范围
	实测数
	符合 / 不符合

	
	
	
	

	
	*破碎率增值
	品种
	实测数
	符合 / 不符合

	
	
	玉米
	
	

	
	*玉米
裂纹率增加值
	降水
幅度
	实测数
	符合 / 不符合

	
	
	≤5%
	
	

	
	
	＞5%≤10%
	
	

	
	
	＞10%
	
	

	
	*玉米热损粒
	实测数
	符合 / 不符合

	
	
	
	

	
	色泽、气味
	实测数
	符合 / 不符合

	
	
	
	

	
	苯并（a）芘增加值
	实测数
	符合 / 不符合

	
	
	
	

	
	出机粮食温度
	实测数
	符合 / 不符合

	
	
	
	

	
	噪声
	实测数
	符合 / 不符合

	
	
	
	

	
	粉尘浓度
	实测数
	符合 / 不符合

	
	
	
	

	验收

意见
	                                  年    月   日

	整改

意见
	                                  年    月   日



	
	

	验收

人员
	                                 年    月   日



	验收

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1.验收时主要单机技术指标可参照附录A进一步细化。
2.资料验收中“*”项为必须项，不能缺少。
3.表格所列设备为必需设备，不能缺少。设备指标不满足范围≤2项。
4.生产线加工产品指标中“*”类指标为A类指标，其他为B类指标；A类指标必需符合项，B类指标不满足范围≤4项，即验收通过。
附件3
内蒙古自治区成套设施装备购置

备案表
	备案
编号
	
	备案时间

	申请人信息
	姓名/组织名称
	

	
	身份证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身份证地址/注册地
	

	
	联系人和电话
	

	成套设施装备信息
	生产企业名称
	

	
	设备名称和分档
	

	
	联系人和电话
	

	
	建设地点
	（应写至村，并说明具体位置）

	
	建设规模
	（应说明申请建设的档次）

	
	计划建设时间
	年  月—    年  月

	申请人承诺事项
	本人（单位）对内蒙古自治区成套设施装备补贴政策、使用风险已知悉，对提供的上述信息和相关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手印、签章）:    
                                年  月  日                                                                    

	旗县农牧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一式两份。

2.本表信息由旗县农牧部门填报备案。

3.此表后应附建设地点示意图。
附件4

成套设施装备购置与应用补贴试点

实施各阶段提供资料清单（参考）
一、购机者购机备案阶段清单
1.购机者身份证明资料（个人须提供个人身份证，农牧业生产经营服务组织须提供营业执照和法人身份证，下同）

2.用地手续完备证明、设施用地合规性证明

3.其它资料（根据实际需要提供）

二、组织核验阶段清单

（一）购机者提供材料
1.购机者身份证明资料

2.购机合同、补充协议（如有）

3.设备安装竣工验收材料

4.发票

5.其它资料（根据实际需要提供）

（二）生产企业提供材料
1.售后服务凭证

2.产品合格证

3.使用说明书或使用手册

4.培训记录

5.设计安装图纸及详细设备清单、主材材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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